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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 
 

  上述條例草案訂有多項條文賦權各有關當局制訂或修
訂條例草案的附表、規例及指引等。  
 
  為方便法案委員會參閱，謹請政府當局提供摘要 (若以
列表方式列出更佳 )述明以下各項  ⎯⎯  
 

(a) 條例草案中各項賦權條文；  
 
(b) 相關文書 (例如附表的不同部分、規例或指引等 )將

會涵蓋的事項；  
 
(c) 此等文書的法律地位，即是否屬於附屬法例、行政

指引等；及  
 
(d) 制訂／修訂／審議此等文書的相關程序 (例如由立

法 會 以 先 審 議 後 訂 立 ／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審
議，或是以行政方式發出此等文書而無須經立法會
審議等 )。  

 
  請於 2011年 5月 11日前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 
 

助理法律顧問  
 
 
 

(鄭潔儀小姐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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